关于《林芝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健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体系，科学处置突发事件，守护生态环境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以及自治区有关环境保护、突发事件应对的政策文件要求，结合林芝市生态环境实际与环境应急管理工作现状，林芝市生态环境局组织修订了《林芝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（以下简称“预案”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编制背景
林芝市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部，生态敏感脆弱，且气象、冰川、地震等多灾种耦合风险突出，原有预案已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应急管理需求。为完善林芝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机制，规范各类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流程，筑牢生态安全屏障，特修订林芝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。

二、编制过程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等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要求，市生态环境局组织修订了《林芝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。形成初稿后，先后两次征求各有关部门意见，根据反馈同步修改完善，形成报批稿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预案》涵盖总则、组织指挥、运行机制、应急保障、预案管理、附则六大板块。设立市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，市长任总指挥，分管副市长任执行总指挥，下设9个工作组，明确部门职责，高效协同；划分Ⅰ至Ⅳ级响应，明确启动条件与层级，建立跨县区、跨市、跨境联防联控机制，保障重点流域协同处置；深入贯彻“南阳实践”经验，编制尼洋河、拉月曲等流域应急方案，细化截污、引流、稀释等处置技术路线；明确重大事件两小时、一般事件四小时上报时限，规范应急监测、处置、救援全流程等内容。

四、征求意见情况
《预案》中涉及的部门有36家，分别为：巴宜区人民政府、米林市人民政府、工布江达县人民政府、波密县人民政府、墨脱县人民政府、察隅县人民政府、朗县人民政府，市委宣传部、纪委监委，市公安局、财政局、发改委、网信办、交运局、水利局、经信局、林草局、住建局、应急管理局、气象局、市城管、市监局、卫健委、文旅局、民政局、商务局、农业农村局、自然资源局，无线电管理局、林芝移动、林芝联通、电信局、电力公司；XXXX、消防支队、XXXXX。其中：27个部门无意见，9个部门提出15条意见和建议，采纳11条、不采纳4条（采纳情况详见附表）。2026年3月11日，市生态环境局法律顾问对《预案》进行合法性审查，明确其性质为行政规范性文件。


